《劳动合同法》：瓷饭碗变成了铁饭碗？
主持人王壤：
参政议政
关注民情民意民生
各位好
这里是《政协论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8年的1月1日生效
这部旨在规范用工制度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的法律
却在有的企业被一些人
误解 曲解 甚至是抵触
在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企业突击辞退员工
要求员工自愿辞职
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
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介绍一下
参与我们本次论坛的嘉宾
他们分别是
深圳市政协委员刘阳教授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张友泉长 
另外我们现场还有不少
关心这个法律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
企业辞退员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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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港资企业环球帽制品有限公司要求员工转签新劳务合同，资方此举遭到100多名工龄10年左右的老员工拒绝。 

9月份以来，深圳10余位代课教师在《新劳动法》实施前被学校解雇，他们中多数已代课年满10年左右。

2007年10月份以来，年东莞市塘厦裕鼎五金运动用品厂强迫1000多名工人“先离职后入职”，即一手签自愿离职书，一手签新合同。

11月6日晚，中国银行四川分行竟然召集全省所有市州分支机构召开内部会议，商议将公司劳动合同还未到期的编外职工转入劳务派遣公司。

2007年11月8日，广州市番禺胜捷消防企业集团让200多名员工先填写了离职协议，再重新填写入职申请，却正常上班。 

2007年11月14日，惠州大亚湾汇利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要求员工重签劳动合同，变相否决掉员工此前的工龄，数百名员工围聚在公司大门前声讨资方，但资方强调他们没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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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壤：
不知道看了这个短片以后
两位有什么感想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我想我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
看了刚才深圳有一些老师
代课十多年
然后还被辞去了
我觉得真是感同身受
应该说这个劳资关系的和谐
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和基础
我们提出一系列主张
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
其实都是为了保证劳动者权益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样的话
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
大规模地辞退工人
这个可能造成劳资关系的更加不和谐
因此社会也就更加不和谐
这走向了一个反面
这个确实是发人深思 令人痛心的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企业不能把劳动合同法
它的到来
它的实施看成老虎来了
员工在劳动合同法框架下
他的行为形成一种洪水猛兽的行为
这样我就企业没法做了
对于法律这样认识
我们说是错误的
我们注意到
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的第十四条
有这样的规定
劳动者符合在用人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
或者是连续订立两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以后
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我在想
这些企业采取这些行动
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
或者说针对这一条来的
主持人王壤：
新《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

劳动者符合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是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以后，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我想这个
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有两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第一个
《劳动合同法》实施在即
你为什么选择《劳动合同法》
将要实施上一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搞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呢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敏感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他针对的是主要是老员工
一般来说不是入职一两年
而是入职七八年
甚至将近十年这样的员工
这两个关键点就让大家不的不怀疑
你就是冲着这第十四条来的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刘洋委员 刘洋教授的观点
我非常同意
这种你说让员工在这个时候
原地蹲下 就地站起来
想以这种行为来规避法律的话
其实在法律来说
对于法律的刚性条款规定
它具有幼稚性
但是表现出他的行为和动机
确确实实在规避
《劳动合同法》的有关刚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确实
赋予了权利给员工以绝对的权利
在这种条件下
我有充分地选择权
我要签什么样的合同
一般意义上说
为了保障利益
为了使劳动关系能够
持续稳定地发展
立法者是鼓励一个
和谐稳定 长期平稳发展的
劳动关系存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产生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有助于创造一种
和谐 长期 稳定的劳动关系
长期 和谐 稳定 

对于企业的发展
也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在这一点上
我们说企业不要看到
前面我说了
不要以为老虎真的来了
员工有刚性选择的条款的时候
比如说满十年的
比如说两此签订以后的
员工就必然要和你签订合同了
那么你就要背负很大的责任
其实我们说
只不过说期限是无限放大的劳动合同
对于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的行使
或者用人自主权的表达
依然在法律中还是给了它相当大的空间
可以表达的
这些企业究竟在怕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白了
企业就怕这些员工
成为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制的工人
   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他觉得员工进来了
出不去了
我招你进来会养你终生
是管你生死
可能这样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即使你的企业正常发展
员工也会有选择的
过去是员工进去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他本身想选择也出不去
现在他是可以出去的
就是员工否决这个企业的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出现了某些行为
比如说《劳动合同法》
以前咱们说《劳动法》第二十五条
《劳动法》第二十六条
现在是《劳动合同法》的三十九条
四十条的有关行为的时候
四十条第一 第二种情形的时候
比如说你非因公负伤了
比如说你的行为能力
就是咱们说他的行为不能胜任工作了
企业一样是可以解除的
所以说在这点上
企业不能看成老虎
员工不能看成保险箱
当然确实有个成本问题
因为现在《劳动合同法》创造了合同到期
那么它都是有补偿的
他的心理压力很长
无固定期限合同
到时候我一解除就有补偿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到了法定可以解除条件的时候
他退出劳动岗位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补偿的
当一个企业的生命力进行到最后时
无法生存的时候
在法律制度上是企业消灭了
也是没有补偿的
这种前提下
我们说
你企业还有什么担心的
认真研读《劳动合同法》吧
我想
本身的权利在中间还是给予保障的
主持人王壤：
在这儿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劳动者
咱们现场的观众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企业这么做
他们违不违法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这显然跟我们这个法律的初衷 

是已经完备背道而驰了
当然了
我们还要想
他这么做完全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合同是做什么的
我们说合同第一大效用它就是一个证明
证明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劳资关系
你雇了我
我为你工作
这是一个证明
这是合同
我现在不用合同来证明这个
我用别的来证明这个
我们劳动关系没有断
这个解除
辞去合同立马又签合同
蹲下又站起来
这不就毫无意义了吗
是不是
我不用这张纸来证明
我用别的来证明
比如说我一天没有离开过你的公司
你公司自始自终给我交社会保险
我从来没有中断手中的工作
从来都是到你这儿上班
我用这些来证明我们之间
存在这种雇佣关系
我不用这一纸证明来证明
这不是更好吗
主持人王壤：
好
谢谢
在现场我们来了很多的劳动者代表
我们想了解一下
做一个民意测验
你们觉得建立这样的合同关系
或者说你们怎么看待
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现场观众：    
我认为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必须有一些前提
什么前提呢
因为一个企业的成长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企业
如果说仅仅是维持现在这个生存状况
这个企业的员工
可能发展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余地
如果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
可能就是像社会现在所说的
就是对员工好像有一种约束
你永远可能发展不了
对这个员工也没有多大好处
比如说工资 福利这一系列的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其实这个也不必这样担心吧
如果看过《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的话
跟过去的
我们说《劳动法》规定的
提前三十日辞职
是绝对化的
你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对方有证据证明
他收到了你这种要求辞职的请求
书面提出来的
不论用什么方式
只要他承认这一点
满了三十日之后
你的告知义务履行完毕了
那走就行了
这是绝对
这是自由的
不是说我把自己投身于
我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给自己上了个枷锁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这个说白了
就是说无固定期限是约束资方的
而不是约束劳方的
劳方即使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
你人是自由的
你想走就走
不涉及到赔偿
只有两个地方有赔偿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给你交了什么培训费了
你在培训完了以后
工作没有两年
还没过他跟你约定的服务期
你走了
这个要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涉及到技术秘密
他跟你定了技术秘密保密条款
你在这个保密期限还没过你就走了
或者是泄漏了人家的秘密了
这个时候你要赔
只有这两种情况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涉及到员工要赔偿
否则的话员工是没有赔偿义务的
所以你这一条
你的理解可能
我这么想
不一定对
有误解和误读的倾向
它确实是针对资方的
而不是针对劳方的
它这一条是保障劳方权益
约束资方不要随意解雇工人
是这样的
   现场观众：

 你好
我觉得这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
我并不认为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有铁饭碗
做事应该有责任心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个企业会有活力
这个企业会有发展
家庭就很稳定
主持人王壤：
对
这也是我们后面
说难听一点
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把所有的员工都固定下来以后
这些员工就开始磨洋工
企业就发展不了了
那怎么办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只有在员工严重违纪
甚至涉及到违反刑事法律制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才能解雇员工
应该说解雇员工
它是条件还有
但是应该说条件更严格了
不是说像以前
很多工厂都没有签合同
说让你走就走
说让你来就来
当然
我想比以前确实是难了
主持人王壤：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只要员工不违反党纪国法
以及企业的一些很强硬的规章制度
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除他们
如果说出现了那种出工不出力
就是我们所说的磨洋工的现象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劳动合同法》四十条还有规定
不能胜任工作的
经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
这就是企业的最大的空间
我认为《劳动合同法》
保障企业利益空间
就原来的二十六条第二款
现在第四十条第二款做的规定
这个企业绩效考核

和末位淘汰制的法律依据
你这时候考核员工不合适了
那你可以做末位淘汰制
根据绩效考核的依据
大了我们说
我们作为工会
我认为现在很多企业的做法，
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让司机去考电脑
让司机去考外语
他可能开车开了十年
外语虽然ABCD可以说全
但是凑到一起都不认识了
字母说全了
凑到一起不认识了
这样子考核对员工能力有一个过高要求
可能对某些工种是这样
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要求
主持人王壤：
另外我们注意到
这个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
在员工出现问题
或者要辞退员工
或者员工到期以后
不管是违法的
违法辞退还是合理辞退
都要给予一定的补偿或者赔偿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相应地
增加了这个企业的负担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我想用工成本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
增加这是必然的
长期以来
我觉得我们劳动人口工资
也确实是偏
到现在
我们到一些大型的工厂
第一线的生产线上的工人
熟练工人
也才一千多块
你想想
1989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了
工人工资涨了这么少
我们确实是觉得也是很心痛
这样不利于社会和谐
我觉得
我们颁布和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增加用工的成本
使员工的福利能够增加
能够分享到他们理应
分享到的那一份劳动果实
这是必然
这也是合理的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在这儿可以明确这么一个事实
未来如果企业还是
违法的处置劳动关系的话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那比在《劳动法》框架下的法律成本要高了
也严厉很多
对它的处置
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 

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好
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也好
要求你企业必须尽到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尽到的话
那被法律制度所消灭了
那么是应该被消灭的
主持人王壤：
能不能具体一点
如果它违法用工和非法解聘的话
大概受到哪些处罚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简单说两倍这个赔偿
这个赔偿
比如说你不签合同
满30天年还不签
一个月以后
那么你就是付双倍的工资
到一年之后
是不是无固定期限合同
那要付双倍的工资
员工这时候主张权利的时候
那就是干一个月拿两个月的工资
你不签嘛
过去我们说劳动关系是
从劳动合同签订来算的
不签合同是事实劳动关系
现在《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明确规定
劳动关系从用工之日起
用工之日起算劳动关系
我们现场有不少的朋友 

他们都是来自生产的第一线
是劳务工朋友
你们听了这样的讲话
听了我们刚才两位专家
两位嘉宾对劳动法的解读以后
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踏实
现场观众：

很多阐述
工人有的不讲理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我们把诉求的渠道 方式
还有方法 还有条文都拿出来
他不跟你对应
他不去
不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诉求
这样的行为有蔓延的趋势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所以我觉得我们新《劳动合同法》
颁布实施以后
将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然主要是工会来做了
就是怎么向员工来
宣传 辅导 学习《劳动合同法》
让他们知道
我们保护他的是正当的权益
到底你哪些权益受到保护
哪些不是我们保护你的权益
你这个磨洋工
妄想 不是妄想
你还想回到原来大锅饭时代
铁饭碗时代
你不要心存幻想
我们这个制度设计也没有给你留下这个空间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他说那种现象
这种员工的现象
那是特殊又特殊
是一般比较特殊的
一般我们说
如果我们了解的企业调查中间
员工出现怠工也好
出工不出力行为
在制度上是存在缺陷
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
在管理上你肯定不是紧密的
你的管理的衔接程度是有限的
就是松散式的
放羊式的 粗糙的管理
这种制度的衔接
我们见一些知名的企业
最后员工的意见在哪里
都觉得强度太大
这个企业追求效率的指标太高
无法完成
没有一分钟偷懒
觉得压力太大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我插你一句话

我觉得如果是磨洋工
或者是劳动强度过强
过劳死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对《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学习掌握 贯彻的不够
能不能这样理解
因为《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就是民主管理
指引什么样的劳动纪律
劳动规章 资方和劳方协商来看
哪个是最合理的
我们通过谈判来把它确定下来
当然如果是工会顺着老板跑
或者是孑然地站在老板的对立面
都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现场观众：

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就必须支付经济补偿
我们劳动者提出来的
就没有经济补偿
那么对于这一条
用人单位
他如果是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就不需要支付这笔经济补偿吗
用人单位
像管理层的这一帮人
怎么去安排这些老员工的工作
怎么建立这个劳资和谐关系
员工主动提出来辞职
会不会得到补偿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肯定没有
这个是事实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在这个原则上是一样
员工辞职是没有
但如果这个辞职
是企业提出和你协商的
后果是辞职
我辞职
但是明确的是企业和你协商
我们双方协商解除
那么企业提出来的
你是有补偿的
单方的绝对辞职
像我们运用三十七条的规定
我就提前三天告诉你我不干了
五世那么这时候不干了
你到时候期限一满我就走了
这是没有补偿的
现场观众：：
刚才这个教授有讲到
超过一个月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就会造成罚款两倍
付两倍的工资
这个是约束企业方的
如果是劳动者拒绝签这个合同的话
企业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
当然是有个前提条件
或者说之前存在实施劳动关系
一直没有签合同
现在突然之间要他签
他就不想签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他是不是说我不签合同
或者说我签短期合同
这样的话
我签一段
如果我们自然终止了
我就拿一段的补偿金
也就是说干一年我就拿13个月
我就不签
现场观众：

大部分人的心态还是想
我不签
你拿我怎么着
然后我想拿到一笔钱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对了
他的心态正在于此
我签一个短的
或者不签
这样的话
我第一个还可以要赔偿
你没签最后是说不清的问题
反正是你没签
第一有赔偿
第二
如果签了短的
自然终止了
我还有一个13个月
补一个月
我多拿点钱
他的立足点在这个地方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
企业该怎么办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我跟你将讲
这个问题我把这个信息

或者我认为我见到的员工什么样的
别人说有这样的员工
我去找
找到企业管理层
我遇到这样的员工
这样的员工
我到现实中去找这个人
这个人说没有啊
他让我签合同
我能不签吗
没有人认可这个事实
这是企业管理人员说这个问题
   现场观众：

主持人好
是这样的
我愿意和公司签合同
我也认为和公司签了
这个合同的意义是积极的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和我们公司签合同
像刚才我们的人有讲我
那我是有原因的
不能同意我提出的合理的薪资
福利待遇的而导致
我不能和公司续签合同
那属不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有没有赔偿
怎么赔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中国的劳动者正直 纯朴
应该看到了这些优良品质
看到你问这样的问题
对中国和谐劳资关系
应该真的是更有信心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问题
真的是原因就出在资方
第一个
你权利义务都不明确
你让我签
这不久是废纸一张吗
最后反而造成了一个矛盾
说不清楚
你当时答应了
签了字
签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不清楚
是不是
这个不清楚是谁造成的
是资方造成的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工会也在做这个工作
因为劳动部门共同协商
协商出一个在《劳动合同法》
框架下的新的合同示范文本来操作
因为以前的文本
深圳市那种合同
是在《劳动法》框架下的
很多条款都不行的
当时我们对这个都写的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个规章制度
怎么作为一种附件
员工是否在合同中
确认了规章制度的内容
如果没确认
你可以不签这个合同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
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
工会过往的工作
可能以后说不定还会这样操作
就是起草一个相对条款比较严谨
严密的格式合同
然后交给企业工会
你拿去签吧
你跟资方去签吧
缺少一个谈判和互相探讨的过程
我觉得任何一个协议的达成
都是双方意见磨合的一个过程
一个企业和另外一个企业
它的特点不同 要求不同
员工的素质也不同
你拿一个完全的
或者基本上相象的一个格式合同
摆在人家面前
签吧
这个我已经保护到你们的底线了
我觉得新的合同法实施了以后
你没有办法贯彻胡锦涛主席
提出的和谐劳资关系
和谐社会的这个理念
你必须引导他进行谈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适应市场机制的高素质的
能够维护员工权益的工会主席和工会
主持人王壤：
面对新的《劳动合同法》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过去企业主
他们管理的方式就会改变
比方说过去我知道很多企业采取
包括一些国有企业
大型的企业
他们就是采用一种方式
要挟 你不好好干
我就炒掉你
现在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了
我们企业应该怎样对待员工呢
怎么样转变他们的管理方法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肯定要改变过往的用人的行为方式 

他以前应该说是买方市场
他不跟员工谈判的
哪有企业主说我跟你谈谈工资什么的
这个情况是不多的
我定个标准你执行就行了
而且执行也有效的
那么现在你不谈判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你不谈判
这玩意是无效的
必须协商同意才可以
才能生效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改变他这种用人
支付工资 制定工资标准的方式
再一个
最关键的就是人力资源部
怎么能把员工
培养他的责任心
培养他企业的归宿感
让他融入到这个企业中
制定一些这样的计划
  对
但是也没有预见
你不以人性化的
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要求的
你像过去那种
我们说以强权性的
奴隶主时间支配的管理方法
在这个条件下
肯定行不通
必须改变
主持人王壤：
这些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我们为了做好这期节目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劳务工人员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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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了我们劳动者
特别是我们外来劳务工的一些切身的利益
使劳资双方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保护了
特别是对我们妇女的
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比如说怀孕的
或者说是孕期 哺乳期这些
我觉得让我们感觉到
党和国家领导
我们外来劳务工的一些关怀
确实真正保障了劳方的劳动权利
像以前随时被资方炒掉
或者解雇这种现象就可以说是杜绝了
可以有固定期限合同
和无固定期限合同
应该是自由选择的
但十年了就一定要签
无固定期限合同
没有那个就三年和无固定期限
也没有分什么一年 两年 几年的签
一签就是三年
问公司的理由就说这个便于管理
新的《劳动合同法》第九条实施以后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身份证或其他证件
还有不得启用其他担保
我觉得这条特别好
因为以前
像我们进好多厂
可能首先把你的身份证压在这里
或者说你要交多少钱押金怎么样
我觉得这条特别对我们劳务工来讲
特别特别好
我们最关注的是它不仅要颁布下来
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
在2008年是不是能够
真的把所有的劳动法
这些细致化的全部入微
能够真正让这些务工者得到一些好处
因为我们务工就是为了一点好处
对我们切身的利益比较关注一点
在四十七条里面
不是说做满一年就经济补偿
按一年的一个月的工资支付他
没有满一年的
他半个月的工资给他
这个是从2008年开始
还是以前的那些
搞不明白
例如一些扣证件的
或者是那些职业上面有危害的
他可以直接诚实地一面来
先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
有不足的地方也是
作为我们老员工
做了这么多年了
把这个新合同一签
那前面算什么
同一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签一次试用期
但这一次试用期
它是讲在连续性的
还是讲在这个员工
这个劳动者已经离开公司了
然后再回到该公司
是不是可以再签订合同
这一点还不是太理解
\\\\\\\\\\\\\\\\\\\\\\\\\\\\\\

主持人王壤：
我注意到
其中有一位
看样子像是劳务工的朋友
一个女士
她就问到
一签合同就签三年
我能签的短点吗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一签合同就签三年
其实这个合同的长短
其实双方也是可以协商的
也没有人说签三年是一个法定条件
要么就签三年
要么就不签
没有这个规定
都是可以协商的
法律没有做禁止的
那么就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双方都可以通过协商谈判
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一定非得签三年
主持人王壤：
我们做好这期节目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政协委员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意见
其中政协委员朱克鹏认为
新的《劳动合同法》中增加了一条
规定国家和事业单位的员工
也要签订劳动合同
估计就是指我们这样的人
他认为 这样很好
其实无论在哪里工作
都应该签订劳动合同
体现了公平
也给劳动者更多的安全感
他认为新法更细致
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
：
新的《劳动合同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家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也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很好，其实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体现了公平，也给劳动者更多的安全感。新法更细致，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

另外政协委员杨一平认为
新的《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很多企业对它都有误读，尤其是害怕签订无固定期的合同，担心不能再用炒人来管理员工。其实，新法颁布之后，企业不要再把员工放在对立面，应该把他们当成企业的宝贵财富，这样才能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
这又说到一个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
我想两位肯定有各自的看法
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
大家怎么处在一块儿
又不能随便炒人
主持人王壤：
在节目最后
我想问两位
让大家总结一下
从2008年元月1日
要开始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
对于和谐劳资关系的意义是什么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大学教授
刘  阳
我认为
它应该说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拿出了有效的一种制度化的规则
来确立劳动者的权利
对于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来说
从这个角度出发
应该是特别巨大的
积极的推动作用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 张友泉
我是这样看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是我们立法
这个《劳动合同法》制定的实施的
最根本的目的
这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劳工阶层
劳动阶层的一种关爱之心
主持人王壤：
正像刚才两位所说的
和谐的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
而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
第一次给予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更多的关注
让他们在薪酬 福利 工作环境等等
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改变以前那种强资本
弱劳工的状态
而面对《劳动合同法》
企业惟有改变自己的心态
采取积极的态度
迎接挑战
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赢得市场机遇
承担起属于自己社会责任
赢得市场的尊重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现场的观众
同时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好 再会
